近日，洛阳市政府印发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做好当前森林防火工作。全文如下：

洛阳市人民政府
关于做好当前森林防火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

进入3月份以来，我市气温迅速回升，林区天干物燥，森林火险等级急剧攀升。据气象部门预报，3—4月份，我市大部分地区气温将较常年明显偏高，大风天气多，火险等级高，森林防火形势异常严峻。为切实做好当前森林防火工作，确保不发生大的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特作如下紧急通知：

一、严格火源管理，坚决杜绝野外违章用火现象。鉴于当前森林火灾一触即发的严峻形势，各地要切实加强对野外用火的管理，严厉打击在林区上坟烧纸、燃放鞭炮、放牧烧荒、吸烟、燎地边等各种违章用火行为，坚决消除火灾隐患。各地要结合自身特点，统一发布公告，制定禁烧禁燃措施。气象部门和防火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在大风、高温、高火险天气，要及时发布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和森林防火戒严令，禁止一切野外用火。各了望台（哨）和护林员要全天候在岗值勤，密切监视火情。各森林防火检查站要24小时值班检查，严禁携带火种上山，尤其是在林内和林缘地带要坚决杜绝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等违章用火行为。寺院庙会等宗教场所要加强对香客、游客的森林防火安全教育，做好防范措施，点燃的香烛不得入林。要加大野外巡查力度，对坟场墓地、旅游景点、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飞播林区等重点区域，要确定专人，分片包干，严防死守。对火灾多发区、高火险区和重点地段，要选派得力人员进行蹲点督查，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二、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的森林防火意识。各地要紧密结合自身特点，充分利用新闻媒体，进一步加大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力度。要以出动宣传车、组织宣传队等多种形式，提高森林防火宣传的广度和深度，最大限度地普及森林防火知识。随着二月二、清明节等传统的扫墓祭奠日期的临近，各地要教育广大群众更新观念，大力提倡文明的祭奠方式，采用植纪念树、摆放鲜花等形式文明祭奠，保护生态。要切实加强对林区内居民和流动人员的宣传，努力做到不留死角。特别要抓好对林区中小学校的森林防火安全教育，教育广大学生不要随意燃放鞭炮和丢弃火种，牢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

三、严阵以待，认真做好扑救森林火灾的各项准备。要进一步落实好组织指挥、人员调配、机具装备、通讯联络和后勤保障等各项准备工作。对扑火机具设施要进行全面检修，确保设备齐全，性能良好。各类扑火队伍要进入临战状态，一旦有火情，及时出击，快速扑灭。各地要高度重视扑火安全教育，科学组织扑救森林火灾，严防人员伤亡事故的发生。
四、突出重点，扎实搞好各级各类森林公园的防火工作。森林公园的防火是森林防火工作的重中之重，关系人民群众和广大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全市森林防火工作大局。目前，我市共有5个国家级森林公园、5个省级森林公园和4处自然保护区，并有10多个城郊森林公园以及集体和个人开发建设的森林旅游景点，森林防火任务十分艰巨。各地要充分认识做好森林公园防火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切实加强对森林公园防火工作的监管。各级各类森林公园要加大对森林防火的投入，要设置专门的森林防火机构，组建森林消防队伍，建立森林消防物资储备库，逐步建设和完善森林消防基础设施。要建立健全入山检查、用火审批、巡山护林、协作联防、扑火调度等各项规章制度。对达不到上述要求的森林公园要责令其停业整顿，限期整改。

五、加强领导，认真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林区社会、政治稳定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当前森林防火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狠抓森林防火责任制的落实，坚决做到责任到人，措施到位，确保防火责任无盲区。政府和单位的主要领导要认真履行本辖区森林防火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真正做到亲自安排、亲自组织、亲自督查。主管领导要亲自深入林区重点部位，检查预防和扑救措施的落实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各地在春防期间要经常组织森林防火大检查，认真排查火险隐患，整改存在问题。

二○○五年三月六日
